
原住民族權利宣言 

2007 年 9 月 13 日聯合國大會通過 

大會， 

秉承「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以及履行各國根據「憲章」承擔的

義務的誠意， 

申明原住民族與所有其他民族平等，同時承認所有民族均有權有別於

他人，有權自認有別於他人，並有權因有別於他人而受到尊重， 

又申明所有民族都對構成全人類共同遺產的各種文明和文化的多樣

性和豐富多彩做出貢獻， 

還申明凡是基於或源於民族出身或種族、宗教、族裔或文化差異，鼓

吹民族或個人優越的學說、政策和做法，都是種族主義的，科學上是

謬誤的，法律上是無效的，道德上應受到譴責，且從社會角度來說是

不公正的， 

重申原住民族在行使其權利時，不應受到任何形式的歧視， 

關注原住民族在歷史上因殖民統治和自己土地、領土和資源被剝奪等

原因，受到不公正的對待，致使他們尤其無法按自己的需要和利益行

使其發展權， 

認識到亟需尊重和促進原住民族因其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及其文

化、精神傳統、歷史和思想體系而擁有的固有權利，特別是對其土地、

領土和資源的權利， 

又認識到亟需尊重和促進在同各國訂立的條約、協定和其他建設性安

排中得到確認的原住民族權利， 

欣見原住民族正在為提高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地位，為結束在任

何地方發生的一切形式歧視和壓迫，自己組織起來， 



深信由原住民族掌管對他們自己和對他們的土地、領土和資源產生影

響的發展，將使他們能夠保持和加強他們的機構、文化和傳統，並根

據自己的願望和需要促進自身發展， 

認識到尊重原住民族知識、文化和傳統習慣，有助於實現可持續和公

平的發展，並有助於妥善管理環境， 

強調實現原住民族土地和領土非軍事化，有助於和平、經濟和社會進

步與發展，有助於世界各國和各民族之間的相互瞭解和友好關係， 

特別認識到原住民族家庭和社區有權以符合兒童權利的方式，保有共

同養育、培養、教育子女和為子女謀幸福的責任， 

認為各國與原住民族之間的條約、協定和其他建設性安排所確認的權

利，在有些情況下，是國際關注和關心的問題，帶有國際責任和性質， 

又認為此類條約、協定和其他建設性安排及其所代表的關係，是加強

原住民族與各國之間夥伴關係的基礎， 

認識到到「聯合國憲章」、「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

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及「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 都申明，所

有民族享有自決權至關重要，根據此項權利，他們可自由決定自己的

政治地位，自由謀求自身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 

銘記本「宣言」的任何內容不得用來剝奪任何民族依照國際法行使的

自決權， 

深信本「宣言」確認原住民族的權利，會在公正、民主、尊重人權、

不歧視和誠意等原則的基礎上，增進國家與原住民族之間的和諧與合

作關係， 

鼓勵各國與有關的原住民族協商和合作，遵守和切實履行國際文書、

特別是與人權有關的文書為各國規定的所有適用於原住民族的義務， 

強調聯合國在促進和保護原住民族權利方面應持續發揮重要的作用， 



相信本「宣言」是在確認、促進和保護原住民族權利與自由方面，以

及聯合國系統在這一領域開展有關活動方面，再次向前邁出的重要一

步， 

認識到並重申原住民族有權不受歧視地享有國際法所確認的所有人

權，原住民族擁有對本民族的生存、福祉和整體發展不可或缺的集體

權利， 

認識到原住民族的情況因區域和國家而異，應該考慮到國家和區域的

特點和不同歷史文化背景， 

莊嚴宣佈宣佈以下「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作為本著合作夥伴

和相互尊重的精神爭取實現的共同目標： 

第 1 條 

原住民族，無論是集體還是個人，都有權充分享受「聯合國憲章」、

「世界人權宣言」 和國際人權法所確認的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 

第 2 條 

原住民族和個人享有自由，與所有其他民族和個人平等，有權在行使

其權利時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視，特別是不受基於其原住民族出身或身

份的歧視。 

第 3 條 

原住民族享有自決權。基於這一權利，他們可自由決定自己的政治地

位，自由謀求自身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 

第 4 條 

原住民族行使其自決權時，在涉及其內部和地方事務的事項上，以及

在如何籌集經費以行使自治職能的問題上，享有自主權或自治權。 

第 5 條 

原住民族有權維護和加強其特有的政治、法律、經濟、社會和文化機



構，同時保有根據自己意願充分參與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生

活的權利。 

第 6 條 

每個原住民族都有權擁有國籍。 

第 7 條 

1. 原住民族享有生命權以及身心健全、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權利。 

2. 原住民族享有作為獨特民族，自由、和平、安全地生活的集體權

利，不應遭受種族滅絕或任何其他暴力行為的侵害，包括強行將一

個族群的兒童遷移到另一個族群。 

第 8 條 

1. 原住民族和個人享有不被強行同化或其文化被毀滅的權利。 

2. 各國應提供有效機制，以防止和糾正： 

（a） 任何旨在或實際上破壞他們作為獨特民族的完整性，或剝奪

其文化價值或族裔特性的行動； 

（b） 任何旨在或實際上剝奪他們土地、領土或資源的行動； 

（c） 任何形式的旨在或實際上侵犯或損害他們權利的強制性人口

遷移； 

（d） 任何形式的強行同化或融合； 

（e） 任何形式的旨在鼓動或煽動對他們實行種族或族裔歧視的宣

傳。 

第 9 條 

原住民族和個人有權按照一個原住民族社區或民族的傳統和習俗，歸

屬該社區或民族。此項權利的行使不得引起任何形式的歧視。 

第 10 條 

不得強迫原住民族遷離其土地或領土。如果未事先獲得有關原住民族

的自由知情同意和商定公正和公平的賠償，並在可能時提供返回的選

擇，則不得進行遷離。 



第 11 條 

1. 原住民族有權奉行和振興其文化傳統與習俗。這包括有權保持、

保護和發展其文化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表現形式，如古跡和歷史遺

址、手工藝品、圖案設計、典禮儀式、技術、視覺和表演藝術、文

學作品等等。 

2. 各國應通過與原住民族共同制定的有效機制，對未事先獲得他們

自由知情同意，或在違反其法律、傳統和習俗的情況下拿走的原住

民族文化、知識、宗教和精神財產，予以補償，包括歸還原物。 

第 12 條 

1. 原住民族有權展示、奉行、發展和傳授其精神和宗教傳統、習俗

和禮儀，有權保持和保護其宗教和文化場所，並在保障私隱之下進

出這些場所，有權使用和掌管其禮儀用具，有權把遺骨送回原籍。 

2. 各國應通過與有關的原住民族共同制定的公平、透明和有效的機

制，設法讓原住民族能夠使用或取得國家持有的禮儀用具和遺骨，

並（或）將其送回原籍。 

第 13 條 

1. 原住民族有權振興、使用、發展和向後代傳授其歷史、語言、口

述傳統、思想體系、書寫方式和文學作品，有權自行為社區、地方

和個人取名並保有這些名字。 

2. 各國應採取有效措施，確保此項權利得到保護，並確保原住民族

在政治、法律和行政程式中能夠理解他人和被他人理解，必要時為

此提供口譯或採取其他適當辦法。 

第 14 條 

1. 原住民族有權建立和掌管他們的教育制度和機構，以自己的語言

和適合其文化教學方法的方式提供教育。 



2. 原住民族，特別是原住民族兒童，有權不受歧視地獲得國家提供

的所有程度和形式的教育。 

3. 各國應與原住民族共同採取有效措施，讓原住民族，特別是原住

民族兒童，包括生活在原住民族社區外的原住民族，在可能的情況

下，有機會獲得以自己的語言提供的有關自身文化的教育。 

第 15 條 

1. 原住民族有權維護其文化、傳統、歷史和願望的尊嚴和多樣性，

他們的文化、傳統、歷史和願望應在教育和公共資訊中得到適當體

現。 

2. 各國應與有關的原住民族協商和合作，採取有效措施，消除偏見

和歧視，促進原住民族與社會所有其他階層之間的寬容、瞭解和良

好關係。 

第 16 條 

1. 原住民族有權建立自己的使用自己語言的媒體，有權不受歧視地

利用所有形式的非原住民族媒體。 

2. 各國應採取有效措施，確保國有媒體恰當地反映原住民族文化多

樣性。各國應在不損害言論充分自由的情況下，鼓勵私有媒體充

分反映原住民族文化的多樣性。 

第 17 條 

1. 原住民族和原住民族有權充分享受適用的國際和國內勞工法所規

定的所有權利。 

2. 各國應與原住民族協商和合作，採取具體措施，不讓原住民族兒

童遭受經濟剝削，不讓他們從事任何可能有危險性或妨礙他們接受

教育，或有害他們的健康或身體、心理、精神、道德或社會成長的



工作，要考慮到他們是特別脆弱的群體，而教育對於提高他們的能

力至關重要。 

3. 原住民族享有在勞動條件以及特別是就業和薪水方面不受歧視的

權利。 

第 18 條 

原住民族有權通過他們按自己的程式選出的代表，參與對事關自身權

利的事務的決策，有權保持和發展自己的原住民族決策機構。 

第 19 條 

各國在通過和實行可能影響到原住民族的立法或行政措施前，應本著

誠意，通過原住民族自己的代表機構，與有關的原住民族協商和合

作，事先征得他們的自由知情同意。 

第 20 條 

1. 原住民族有權保持和發展其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或機構，有權

安穩地享用自己的謀生和發展手段，有權自由從事他們所有傳統的

和其他經濟活動。 

2. 被剝奪了謀生和發展手段的原住民族有權獲得公正和公平的補

償。 

第 21 條 

1. 原住民族有權不受歧視地改善其經濟和社會狀況，尤其是在教

育、就業、職業培訓和再培訓、住房、環境衛生、保健和社會保障

等領域。 

2. 各國應採取有效措施，並在適當情況下採取特別措施，確保原住

民族的經濟和社會狀況持續得到改善。應特別關注原住民族老人、

婦女、青年、兒童和殘疾人的權利和特殊需要。 

第 22 條 



1. 實施本「宣言」時，應特別關注原住民族老人、婦女、青年、兒

童和殘疾人的權利和特殊需要。 

2. 各國應與原住民族共同採取措施，確保原住民族婦女和兒童獲得

充分的保護和保障，免受一切形式的暴力和歧視。 

第 23 條 

原住民族有權確定和制定行使其發展權的優先重點和戰略。特別是，

原住民族有權積極參與制定和確定影響到他們的保健、住房方案及其

他經濟和社會方案，並盡可能通過自己的機構管理這些方案。 

第 24 條 

1. 原住民族有權使用自己的傳統醫藥，有權保持自己的保健方法，

包括保護他們必需的藥用植物、動物和礦物。原住民族還有權不受

任何歧視地享用所有社會和保健服務。 

2. 原住民族擁有享受能夠達到的最高標準身心健康的平等權 利。各

國應採取必要步驟，使這一權利逐步得到充分實現。 

第 25 條 

原住民族有權保持和加強他們同他們傳統上擁有或以其他方式佔有

和使用的土地、領土、水域、近海和其他資源之間的獨特精神聯繫，

並在這方面繼續承擔他們對後代的責任。 

第 26 條 

1. 原住民族對他們傳統上擁有、佔有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或獲得的土

地、領土和資源擁有權利。 

2. 原住民族有權擁有、使用、開發和控制因他們傳統上擁有或其他

傳統上的佔有或使用而持有的，以及他們以其他方式獲得的土地、

領土和資源。 



3. 各國應在法律上承認和保護這些土地、領土和資源。這種承認應

適當尊重有關原住民族的習俗、傳統和土地所有權制度。 

第 27 條 

各國應與有關的原住民族一起，在適當承認原住民族的法律、傳統、

習俗和土地所有權制度的情況下，制定和採用公平、獨立、公正、公

開和透明的程式，以確認和裁定原住民族對其土地、領土和資源，包

括對他們傳統上擁有或以其他方式佔有或使用的土地、領土和資源的

權利。原住民族應有權參與這一程式。 

第 28 條 

1. 原住民族傳統上擁有或以其他方式佔有或使用的土地、領土和資

源，未事先獲得他們自由知情同意而被沒收、拿走、占有、使用或

損壞的，有權獲得補償，方式可包括歸還原物，或在不可能這樣做

時，獲得公正、公平、合理的賠償。 

2. 除非有關的原住民族另外自由同意，賠償方式應為相同質量、大

小和法律地位的土地、領土和資源，或金錢賠償，或其他適當補償。 

第 29 條 

1. 原住民族有權養護和保護其土地或領土和資源的環境和生產能

力。各國應不加歧視地制定和執行援助原住民族進行這種養護和保

護的方案。 

2. 各國應採取有效措施，確保未事先獲得原住民族的自由知情同

意，不得在其土地或領土上存放或處置危險物質。 

3. 各國還應採取有效措施，根據需要，確保由受此種危險物質影響

的原住民族制定和執行的旨在監測、保持和恢復原住民族健康的方

案得到適當執行。 

第 30 條 



1. 不得在原住民族的土地或領土上進行軍事活動，除非是基於相關

公共利益有理由這樣做，或經有關的原住民族自由同意，或應其要

求這樣做。 

2. 各國在使用原住民族的土地或領土進行軍事活動前，應通過適當

程式，特別是通過其代表機構，與有關的原住民族進行有效協商。 

第 31 條 

1. 原住民族有權保持、掌管、保護和發展其文化遺產、傳統知識和

傳統文化體現方式，以及其科學、技術和文化表現形式，包括人類

和遺傳資源、種子、醫藥、關於動植物群特性的知識、口述傳統、

文學作品、設計、體育和傳統遊戲、視覺和表演藝術。他們還有權

保持、掌管、保護和發展自己對這些文化遺產、傳統知識和傳統文

化體現方式的知識產權。 

2. 各國應與原住民族共同採取有效措施，確認和保護這些權利的行

使。 

第 32 條 

1. 原住民族有權確定和制定開發或利用其土地或領土和其他資源的

優先重點和戰略。 

2. 各國在批准任何影響到原住民族土地或領土和其他資源的專案，

特別是開發、利用或開採礦物、水或其他資源的項目前，應本著誠

意，通過有關的原住民族自己的代表機構，與原住民族協商和合

作，征得他們的自由知情同意。 

3. 各國應提供有效機制，為任何此類活動提供公正和公平的補償，

並應採取適當措施，減少環境、經濟、社會、文化或精神方面的不

利影響。 

第 33 條 



1. 原住民族有權按照其習俗和傳統，決定自己的身份或歸屬。這並

不妨礙原住民族獲得居住國公民資格的權利。 

2. 原住民族有權按照自己的程式，決定其機構的構架和挑選這些機

構的成員。 

第 34 條 

原住民族有權根據國際人權標準，促進、發展和保持其機構構架及其

獨特的習俗、精神觀、傳統、程式、做法，以及原有的（如果有的話）

司法制度或習慣。 

第 35 條 

原住民族有權決定個人對其社區應負的責任。 

第 36 條 

1. 原住民族，特別是被國際邊界分隔開的原住民族，有權與邊界另

一邊的同民族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保持和發展接觸、關係與合作，包

括為精神、文化、政治、經濟和社會目的開展活動。 

2. 各國應與原住民族協商和合作，採取有效措施，為行使這一權利

並確保權利得到落實，提供方便。 

第 37 條 

1. 原住民族有權要求與各國或其繼承國訂立的條約、協定和其他建

設性安排得到承認、遵守和執行，有權要求各國履行和尊重這些條

約、協定和其他建設性安排。 

2. 本「宣言」的任何內容都不得解釋為削弱或取消這種條約、協定

和其他建設性安排所規定的原住民族權利。 

第 38 條 

各國應與原住民族協商和合作，採取適當措施，包括採取立法措施，

以實現本「宣言」的目標。 



第 39 條 

原住民族有權從各國和通過國際合作獲得財政和技術援助，以享受本

「宣言」所規定的權利。 

第 40 條 

原住民族有權借助公正和公平的程式，並通過這些程式迅速獲得裁

決，解決同各國或其他當事方的衝突或爭端，並就其個人和集體權利

所受到的一切侵犯獲得有效的補償。這種裁決應適當地考慮到有關的

原住民族的習俗、傳統、規則和法律制度以及國際人權。 

第 41 條 

聯合國系統各機關和專門機構及其他政府間組織，應通過推動財務合

作和技術援助及其他方式，為充分落實本「宣言」的規定作出貢獻。

應制定途徑和方法，確保原住民族參與處理影響到他們的問題。 

第 42 條 

聯合國、聯合國的機構（包括原住民族問題常設論壇）、各專門機構

（包括在國家一級）以及各國，應促進對本「宣言」各項規定的尊重

和充分實施，並跟蹤檢查本「宣言」的實施效果。 

第 43 條 

本「宣言」所確認的權利，為全世界原住民族求生存、維護尊嚴和謀

求幸福的最低標準。 

第 44 條 

原住民族不分男女，都平等享有享受本「宣言」所確認的所有權利和

自由的保障。 

第 45 條 

本「宣言」的任何內容都不得理解為削弱或取消原住民族現在享有或

將來可能獲得的權利。 

第 46 條 



1. 本「宣言」的任何內容都不得解釋為暗指任何國家、民族、團體

或個人有權從事任何違背「聯合國憲章」的活動或行為，也不得理

解為認可或鼓勵任何全部或局部分割或損害主權和獨立國家的領

土完整或政治統一的行動。 

2. 在行使本「宣言」所宣示的權利時，應尊重所有人的人權和基本

自由。本「宣言」所列各種權利的行使，應只受限於由法律規定的

限制，並應符合國際人權義務。任何此種限制不應帶有歧視性，而

且絕對是必需的，完全是為了確保其他人的權利與自由得到應有的

承認與尊重，滿足民主社會公正和最緊要的需要。 

3. 應依照公正、民主、尊重人權、平等、不歧視、善政（good governance）

和誠意的原則，來解釋本「宣言」各項規定。 


